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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不少喜欢奢侈品的消费者选择通过网络购

买二手奢侈品包， 这种俗称的网络“中古店” 也随之大

量涌现。 但二手包真伪难辨， 消费者买到假包向谁索赔？

主张“退一赔三” 能否得到支持？ 近日， 奉贤区人民法

院审结了一起网购假冒“香奈儿” 包的案件， 依法判决

店方“假一赔三”。

本报讯 上海的李女士长期通过

一家网络“中古店” 购买奢侈品包。

2022 年 4 月， 李女士又在这家网店

网购了两只奢侈品包， 其中一只是价

格 4.35 万元的“香奈儿” 金球包。

2022 年 5 月， 李女士收到这只期盼

已久的“香奈儿” 包的快递。 然而，

李女士却发现这只包有撕膜后的留

胶， 便将所购买的包送专业机构鉴

定。 鉴定结论显示： 不符合该品牌正

品的工艺特征。 李女士于是将该网店

的经营者某中古商贸公司起诉至奉贤

区人民法院， 要求退一赔三。

庭审中， 被告辩称， 被告只是接

受李女士的委托帮忙找包， 双方是委

托合同关系， 并非买卖合同关系。 被

告是以 4.24 万元通过网络从别处购

得， 这只包由案外的卖家直接邮寄给

李女士， 自己并没有经手过这只包。

邮寄之前， 被告也找了资深的鉴定师

进行过鉴定， 所以， 被告主观上不存

在欺诈的故意。 另外， 李女士自行委

托的鉴定并非法院司法鉴定， 被告并

不认可。 综上， 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

求。

审理过程中， 根据被告的申请，

奉贤法院委托鉴定机构， 再次对涉案

包的真伪进行鉴定， 鉴定结论为不符

合该品牌正品的工艺特征， 涉案包为

假货。

奉贤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辩称

双方系委托合同关系， 但被告的举证

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委托合同的合

意。 从双方微信聊天记录看， 无论是

了解商品情况， 还是后期原告向被告

反馈包有问题， 被告从未向原告披露

所谓卖家的姓名、 联系方式等具体信

息， 被告也作出了保证正品的承诺。

纵观整个交易过程， 足以认定双方系

买卖合同关系。 经鉴定， 涉案的包为

伪， 原告基于对被告的相信， 使得其

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 已构成欺诈。

最终， 奉贤法院判决： 撤销原、

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 退货退款； 另

外 ， 被告支付原告三 倍赔偿 款

130500 元。 判决后， 被告提起上诉，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目前判决已生效。

花4万元网购的“香奈儿”包竟是假货
法院：纵观交易过程足以认定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判决假一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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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区作为快递头部企业集聚

地， 快递总部企业占到全国半壁江

山，已经达到千亿级产业规模，成为

区域重要的经济支柱， 青浦法院受

理的有关快递行业的诉讼案件数

量， 也十分巨大， 本案只是冰山一

角。

法官先后走访了多家快递企

业， 快递企业人员均表示快递行业

发展快速， 每日订单呈百万数量

级， 难免存在丢件情况； 行业竞争

压力大， 多为薄利多销， 托运人交

寄快件往往仅支付十几元、 几十元

费用， 一旦丢件或毁损， 却要求快

递企业赔偿上万元、 几十万元的货

物损失， 确实存在权利义务不对等

的情况。 保价运输是民商事活动意

思自治和责任限额赔付制度平衡的

一个产物， 其目的就在于平衡寄递

双方之间的合法权益， 既要保证寄

件人获得相应的赔偿， 又不能任意

地加重快递企业的赔偿风险。 寄件

人向快递公司如实声明货物价值、

属性、 品类、 数量等信息后， 快递

企业方可妥善合理地完成寄递或处

理丢件、 毁损、 灭失等情况。

为加强涉快递服务合同类纠纷

诉源治理， 青浦法院召集各大快递

企业召开快递服务合同纠纷司法治

理座谈会， 并发布《快递服务合同

纠纷类案件审判白皮书》。

青浦法院着眼于服务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 服务区域基层社会治

理， 力图从源头上减少并解决纠

纷， 为区域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提

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链接】 >>>

昂贵银鱼邮寄中“失踪”？
法官释法说理，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本报讯 寄件人委托快递公司

运输价值不菲的银鱼干和冰冻银

鱼， 运输过程中货物却“失踪”

了。 几经追问下， 寄件人得知货物

因超期变质已经被快递公司视作弃

货处理， 寄件人将快递公司诉至法

院要求赔偿货物损失。 货物灭失孰

是孰非？ 快递行业又该如何有效管

理、 避免纠纷？ 法官如何参与行业

治理？ 近日， 青浦区人民法院审理

了一起因不足额保价而引发赔偿争

议的快递服务合同纠纷。

“我什么都没看到， 连渣渣都

没看到， 图片也没看到， 什么都没

有。” “一个快递的运费就十几块

钱， 但是它的货物价值可能非常

高。” 在庭审中针锋相对的双方分

别是原告曹先生和被告快递公司。

2022 年 4 月 19 日， 曹先生通过手

机下单， 委托快递公司将银鱼干和

冰冻银鱼从深圳运输至宿迁老家。

曹先生称其邮寄的 600 多斤银鱼干

和冰冻银鱼市场价值不菲。 按照预

计三天内就能送达的货物， 却在运

输途中不知所踪。

曹先生追问这批货物的物流信

息， 快递公司称当时收件地区因受

不可抗力影响， 造成货物无法转运

至下一目的地。 当快递公司寻找到

货物时， 因耽搁时间太久以及冰冻

货物的特殊性质， 货物已经全部腐

烂变质， 最后只能作弃货处理。

曹先生无法接受这样的说法，

认为被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快

递公司未对货物进行妥善保管， 在

发现货物变质后亦未告知自己。

曹先生对其主张的价值 25000 元

的银鱼干和冰冻银鱼 ， 仅保价了

8000 元。 对此， 曹先生称在邮寄货

物时， 快递公司曾向其承诺货物一

旦损失会照价赔偿， 所以才选择保

价一部分。

快递公司称， 曹先生在平台下

单时系统会自动生成电子合同文本，

其中包含相关的不可抗力等免责条

款、 赔偿标准、 保价协议等内容，

曹先生已签字表示同意上述合同条

款， 并且不可抗力亦系 《民法典》

规定的法定免责事由。

曹先生的代理律师认为， 该快

件并非通过曹先生本人的手机下单，

瞬时出现众多电子合同条款， 消费

者在邮寄快递时， 根本无暇细看，

因此这种格式合同是典型的“霸王

条款”。 保价只是快递公司的一项先

行补偿的服务， 但快递本质还是一

项运输服务， 安全运送是快递公司

最基本的义务， 不能以是否购买保

价服务， 也不能以是否是全额购买

保价服务为赔付的条件。 况且， 快

递公司明知延迟交付， 却没有采取

措施保护生鲜冻品货物安全。 因此

快递公司应当全额赔付货物损失。

快递公司表示， 针对不同货物，

快递公司有不同项目种类的运输方

式， 其公司在收货时， 会询问寄件

人是否选择运输要求更高的冷链或

冷藏物流， 在不出现特殊的意外情

况下， 原告这批冻鱼从深圳发往宿

迁是可以采用正常的物流形式。 曹

先生只花了 36 元运费， 在购买保价

服务时自行选择保价金额为 8000 元，

应属不足额保价， 但快递公司无法

得知货物的实际价值。 根据 《民法

典》 的相关规定， 违约损失赔偿额

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

或者应当预见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

损失， 故快递公司仅同意按照寄件

人声明的保价金额 8000 元进行赔偿。

庭后， 法官和双方开展了细致

的释法说理工作， 经过充分沟通，

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快递公司

赔偿曹先生一定的损失。

□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夏欢

  当经营者售卖的商品或服务

具有欺诈行为，消费者权益受到损

害的， 可以要求经营者“退一赔

三”。“退一赔三”指的是，经营者无

条件给消费者退款，并按照消费者

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

费用的三倍向消费者赔偿。如果增

加赔偿的金额不到 500 元的，则按

500 元进行赔偿。

主张“退一赔三”，需满足三个

条件：一是购买者应符合消费者身

份。 本案中，李女士以个人消费为

目的购买奢侈品包，符合消费者的

认定条件， 这也是本案能够适用

“退一赔三” 的基础条件。 法官提

醒， 消费者在购买奢侈品过程中，

应结合自身购买力，通过正规渠道

理性购买。 如购买到假货，应及时

保留与商家构成合同关系的证据

和购买商品的相关证明，特别是商

家对产品的描述、承诺等，以备维

权所需。

二是出卖者应符合经营者身

份。 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

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法官提

醒，诚信是社会契约的前提，道德

是商业文明的基石。 恪守商业道

德，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自

己销售的商品进行严格核查义务，

是企业应尽的主体责任和义务。

三是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在二

手奢侈品买卖市场中，商品的真伪

是认定经营者是否存在欺诈行为

的客观标准。 本案中，被告向原告

说明涉案“香奈儿”包是正品，原告

基于被告的承诺继而作出购买行

为。事后，涉案包经鉴定为假货，因

此，被告行为属于消费欺诈。

□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杨怡伦

【警方提醒】


